专题一：珍爱生命 保护自己 学做生活的主人
1、与其他动植物、微生物相比，人的生命的独特性突出表现在人类的生命 最具有智慧    。
人的生命的独特性更多表现在：人的 个性品质   、 人生道路   、实现人生价值的方式和途径的  多样性  。
生命是地球上最珍贵的财富。
2、生命的意义不在于长短，而在于 内涵  ，即对  社会的贡献  。
3、提高警惕  是避免侵害的前提。用  智慧 保护自己。用  法律 保护自己。
4、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两部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

专题二：知法用法 自立自强 学过安全的生活
1、法律是一种   特殊   的社会行为规范，具有三个显著的特征：一是法律由  国家制定或认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国家立法权。
二是法律 靠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    ，具有 强制性  ，靠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国家暴力保证实施。三是法律  对全体社会成员具有普遍约束力，法律面前  人人平等。

2、社会规则包括 道德    、  纪律   、 法律   。

	
	如何产生
	适用范围或对象
	靠什么发挥作用

	道德
	自然形成
	普遍适用
	舆论、习惯、信念

	纪律
	本单位、本团体制定
	局部适用
	团体约束力

	法律
	国家立法机关制定或认可
	普遍适用
	国家强制力


我国法律的本质是 人民意志和利益的体现 。法律的作用是 规范  作用和   保护作用。

3、违法行为的含义：凡不履行法律规定的  义务 ， 或者 做出法律所 禁止         的行为，都是违法行为。其中，  行政违法 和 民事违法  的情节比较轻微，对社会危害性较小，因而称他们为  一般违法行为  ；  刑事违法行为  对社会的危害程度  严重 ，因而称为  犯罪或严重违法           行为。
	所属违法类别
	违反的法律
	承担的法律责任
	对社会的危害程度

	行政违法
	行政法
	行政制裁
	较轻

	民事违法
	民法
	民事责任
	较轻

	形势违法
	刑法
	刑事处罚
	严重


4、犯罪的含义：犯罪是指具有 严重社会危害性    、触犯 刑法      并依法应受    刑罚处罚的行为。
犯罪的3个特征：① 严重危害性  是犯罪的  最本质         特征； ②刑事违法行为，是犯罪的 法律标志；③刑罚当罚性 是犯罪 严重危害性及刑事违法性的必然后果或必然后果  。
5、刑罚的含义：刑罚又叫刑事处罚、 刑事处分   ，是指 人民法院  对 犯罪分子  实行惩罚的一种强制方法。

6、我国刑罚的种类分为主刑和附加刑两大类。主刑包括 管制  、 拘役  、  有期徒刑  、 无期徒刑   、 死刑   五种。附加刑，是补充主刑适用的刑罚方法，包括 罚金  、 剥夺政治权利  、  没收财产  、   驱逐出境   四种。
7、党和国家对我们为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未成年人保护 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法》，  专门  保护我们的合法权益。
未成年人的成长受到国家司法的特殊保护，但未成年人如果反对，触犯刑法，也要承担刑事责任。
《 未成年人保护法》为我们设置了 家庭    保护、 学校    保护、     社会保护、 司法    保护四道防线。
司法保护的内容：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第五十二条　人民法院审理继承案件，应当依法保护未成年人的继承权和受遗赠权。

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涉及未成年子女抚养问题的，应当听取有表达意愿能力的未成年子女的意见，根据保障子女权益的原则和双方具体情况依法处理。

第五十三条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的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经教育不改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有关人员或者有关单位的申请，撤销其监护人的资格，依法另行指定监护人。被撤销监护资格的父母应当依法继续负担抚养费用。

第五十四条　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

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应当依法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第五十五条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和涉及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案件，应当照顾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点，尊重他们的人格尊严，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并根据需要设立专门机构或者指定专人办理。

第五十六条　讯问、审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询问未成年证人、被害人，应当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通知其法定代理人或者其他人员到场。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的刑事案件，应当保护被害人的名誉。

第五十七条　对羁押、服刑的未成年人，应当与成年人分别关押。

羁押、服刑的未成年人没有完成义务教育的，应当对其进行义务教育。

解除羁押、服刑期满的未成年人的复学、升学、就业不受歧视。

第五十八条　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新闻报道、影视节目、公开出版物、网络等不得披露该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图像以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资料。
8、青少年保护自己，维护权益最有力的武器是 法律   。  非诉讼  手段，是维护合法权益常用的有效手段； 刑事诉讼  、 民事诉讼   、 行政诉讼  ，是维护我们合法权益最 正规  、最 权威  、最 有效     的一种手段，是保护我们权益的 最后屏障 。
9、《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规定的未成年人不良行为有： 旷课、夜不归宿 ；携带管制刀具；打架斗殴、 辱骂他人 ；强行向他人索要财物 ； 偷窃 、故意毁坏财物； 参与赌博 或者变相赌博； 观看、收听                色情、淫秽音像制品、读物；进入法律法规规定未成年人不适宜进入的  营业性歌舞厅                等场所；其他严重违背 社会公德 的不良行为。

严重不良行为有：纠集他人结伙滋事  ；携带管制道具，  屡教不改； 多次  拦截殴打他人或强行索要财物；传播 淫秽读物或音像制品； 进行淫乱或者色情、卖淫活动； 多次 偷窃；参与赌博，   屡教不改  ； 吸食、注射毒品；其他严重危害社会 的行为。
严重不良行为指严重危害社会，尚不够  刑事处罚   的  违法  行为。
10、青少年保护自己，维护权益的最有力武器是法律。法律服务所、律师事务所、公证处是能够为我们青少年提供法律服务和帮助的机构；通过政府有关部门、司法机关、人民团体、有关社会团体、消费者协会，或通过调解、仲裁等方式解决争议纠纷，这些都是非诉讼手段，都是维护合法权益常用的有效手段；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是维护我们合法权益最正规、最权威、最有效的一种手段，是保护我们权益的最后屏障。
专题三：享受网络 友好交往 做诚信的公民

1、网络交往要遵守  法律   规则和 道德   规则。

2、  对人守信、对事负责  ，是诚信的基本要求。

3、坚持诚实就会赢得  信任 ，诚实 是获得信任的前提，信任的基础是  诚实。坚持 实事求是  ，是诚信做人的守则之一。
4、诚信的基础是 尊重客观事实。诚信的核心是 善  。
5、诚信守则的具体要求：在涉及利益冲突时，我们要站在 多数人   的利益一边。在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冲突时，我们要站在 长远利益  一边。在法与情的冲突中，我们要站在 法律   一边。
专题四：维护权利 履行义务 崇尚社会公平

1、我国的国家性质：我国是 工人阶级 领导的，以 工农联盟   为基础的 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2、   人民 是国家的主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国家确保 人民   当家作主的地位不动摇，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我国是  人民  当家作主的  社会主义  国家。
我国现阶段人民的构成：包括 工人  、农民  、知识分子  和其他社会主义劳动者    、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 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  、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在内的全体人民，都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

人民与公民的区别：人民是 政治  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同一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阶级内容。公民是 法律   概念，指具有某国 国籍   并依据该国宪法和法律规定，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具有中国国籍   的人都是中国 公民  。

在我国，公民既包括 人民  ，又包括具有我国国籍   的被剥夺 政治权利的人。后者不能享有公民的 全部权利   ，也不能履行服兵役等光荣义务  。
3、 公民权利的含义：指  宪法  和 法律确认并赋予公民享有的某种权益，这种权益受国家保护，有物质保障。

公民基本权利的含义： 宪法所规定的公民权利，是公民最 主要、最 根本 的权利。
公民享有的权利，需要来自家庭、学校、社会及他人的保障，其中最主要、最有效的是 法律保障 。

国家尊重和保障 人权 。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在于 人权   能够得到尊重和保障。我国通过建立以           为核心，以 立法保障  和  司法保障   为主要内容的权利保障体制，保障公民的权利。
立法保障：将公民权利以 立法的形式 确认  下来，运用国家强制力加以维护。——制定法律、修改法律条款，主语是全国人大或常委会

司法保障：指通过各种法律 制裁 各种侵权行为，保障公民权利。——运用法律维权、制裁违法犯罪或主语是司法机关：法院或检察院
我国公民权利具有 广泛性。公民基本权利涉及  政治  、经济   、 文化   等各个领域。

公民基本权利包括：平等权；政治权利和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人身自由权利；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批评、建议、申诉、控告、检举、取得赔偿权；社会经济权利；教育、科学、文化权利和自由；妇女的权利，婚姻家庭、儿童和老人受国家保护；华侨、归侨和侨眷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宪法  是公民基本权利的 确认书  和  保障书  。我国的  普通  法律则根据 宪法  进一步规定公民的 具体  权利。
4、 法定义务的含义：法定义务是 宪法  和 法律  规定的公民  必须   履行的义务。

5、我国  宪法 规定的公民义务是公民的 基本义务 。公民基本义务的内容包括：维护 国家统一和全国各民族的团结  ；保守国家机密；爱护公共财物  ，遵守劳动纪律，遵守公共秩序，遵守社会公德 ；维护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依法服兵役和参加民兵组织； 依法纳税  .

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具有 一致性  。

我国法律和道德具有一致性。两者互相 配合  、互相 促进   、互相 补充。凡是法律所禁止的行为，都是道德所 谴责  的行为。有许多法律上的义务，同时就是社会主义道德的  要求  。

法律鼓励做的，我们 积极去做 ；法律要求做的，我们 必须去做  ；法律禁止做的，我们  坚决不做 。
6、公民基本道德规范： 爱国守法  、 明礼诚信  、 团结友善 、 勤俭自强   、 敬业奉献   。

7、我国公民权利具有 广泛 性；权利与义务具有 一致  性；我国社会主义法律和社会主义道德具有 一致  性。

8、  公平  是我们生活追求的一个重要主题。公平对社会的 稳定  和 发展  具有重要作用。

9.公平总是 相对 的，无论如何努力，都不可能达到  绝对公平 ，但仍然要为追求公平而努力。我们要 理智    面对社会生活中的不公平。我们要树立公平  合作   意识。

10.凡促进人类社会 进步 与 发展  、维护 公共  利益和他人 正当   利益的行为，都是正义的行为；反之，则是非正义行为。
11.  期盼正义  、  维护正义 ，是所有善良人的共同心声。实施 正义行为  ，不做 非正义的事  ，是做人的基本要求。有正义感、为人 正直 ，是做人应该具有的优良品德。

12.公正的对待，必须有 正义的制度  来保证。制度的正义性在于  程序  和  规则  是为  所有  社会成员的利益而制定的。正义和正义制度是面向 全体 社会成员的，它要求每一个人都必须遵守制度、规则和程序，没有人可以例外。 
13．我国相关制度的规定体现了正义，正义因  制度而有保证。

14. 公平正义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要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逐步建立以 权利公平 、机会公平 、 规则公平 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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